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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學術補助業務座談會 

＝問答集（Q&A）＝ 

項次 問 題 說 明 

5.2 

 

國科會補助計畫經費的動支是否須先經

過學校校長簽准，又在學校的會計制度下

可否授權給計畫主持人？ 

本會並未規定動支經費須先簽經學校校

長核准，惟各項經費之支用，須循執行機

構行政程序辦理。 

5.11 科研採購的內容為何？執行機構未來需

要什麼因應措施？ 

1. 科研採購係指經費來源為政府機關

（構）之科技計畫預算，並符合「科學

技術基本法」第 6 條第 4 項「公立學校、

公立研究機關(構)、法人或團體接受政

府補助、委託或公立研究機關(構)依法

編列之科技研究發展預算辦理採購，除

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

外，不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。」進行

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業務所為之採購；其

內容包括三類：財物、勞務或工程，財

務例如：儀器設備、實驗使用之耗材，

勞務例如：轉委託研究、檢驗，工程例

如：實驗設施營建、設施改善工程(需

個案認定)。 

2. 依據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理

辦法第 5 條規定，科研計畫執行機構需

於補助或委託契約訂明應遵守該辦法

與補助或委託機關所規定之事項及違

約責任，並得約定科研採購之方式，俾

執行科研採購作業。 

3. 本會將擇適當時機辦理科研採購之分

區說明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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